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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 11月 26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制訂政策時需以 ‘港人優先 ’為依歸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范國威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 2014年 11月 26日的立法會
會議上，動議隨附的 “制訂政策時需以 ‘港人優先 ’為依歸 ”議案。
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梁慶儀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2014年 11月 26日的立法會會議  
范國威議員就  

“制訂政策時需以 ‘港人優先 ’為依歸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積極處理中港矛盾，並在制訂政策時以 ‘港人優
先 ’為依歸；有關政策應包括：  
 
入境政策方面－  
 
(一 )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二條，於單程證出入境的雙重審批

制度下，行使特區政府的入境審批權，為本港長遠人口政

策妥善把關；  
 
(二 ) 修改《基本法》第二十四條，取消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

在本港所生嬰兒 (俗稱 ‘雙非嬰兒 ’)的居港權；  
 
教育方面－  
 
(三 ) 必須盡快檢討中、小學推行 ‘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’計劃

的教學成效，並為廣東話制訂獨立的語言政策，從政策層

面保障廣東話的法定地位，以免使學生所學脫離本土文

化，影響本港的文化承傳；  
 
(四 ) 降低現時資助大專課程招收大陸學生逾八成的比率，將本

地的教育資源優先給予本地學生使用；  
 
(五 ) 要求幼稚園必須收錄 ‘原區就讀 ’的學生，而教育局應將各校

網預計的小一剩餘學額編配作 ‘第37個校網 ’，供 ‘雙非學童 ’
選擇，避免本地學童需跨區上學；  

 
經濟發展方面－  
 
(六 ) 為自由行旅客人數設限，並立刻取消深圳居民持一年多次

赴港個人遊簽注 (‘一簽多行簽注 ’)的措施，以減低大量大陸
旅客訪港對港人造成的影響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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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修改東江水的購水協議，把協議改為按供水量收費，以減

少本港投放在購買東江水方面的開支，並集中資源研究海

水化淡技術，讓海水化淡長遠成為本港一重要水源；  
 
(八 ) 停止規劃盲目以中港融合為目標的 ‘大白象工程 ’，確保大型

基建能切合港人長遠需要，避免再有基建項目持續延工超

支，浪費公帑；  
 
(九 ) 保障本地勞工權益，反對盲目輸入外勞；及  
 
福利政策方面－  
 
(十 ) 必須重新修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居港年期限制，並

依循立法程序將相關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，以確保香

港永久居民可優先得到社會福利的保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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